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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施行目標 

「便民」「專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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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行效益 

 
 關係人 施行效益 

1.起造人 

「便民」 

(1)有效縮短審查時程 

(2)精確掌握領照時間 

(3)降低不可預期風險 

2.設計人 

「專業」 

(1)提升專業技術作業 

(2)增進委託服務信賴 

(3)整合法令執行標準 

(4)專業互助減少錯誤 

3.公部門 

「效率」 

(1)擴大行政服務能量 

(2)增進城鄉競爭能力 

(3)提升行政效率觀感 

(4)落實行政技術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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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題與對策 

 

項次 課  題 對   策 

1 法源依據 行政程序法第16條 
宜蘭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44條 

2 審照能力 協審資格、教育訓練 

3 發照品質 分組審查、法令爭議處理機制(三層級)、 
抽查機制(回歸縣府辦理)、考核辦法 

4 利益迴避 排班機制、審查迴避 

5 檔案管理 資料保密、場地管理、資料建檔 

6 平行會辦 掛號前查詢(法空、地質敏感)、掛號後縣府會辦 

7 履約管理 退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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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協審架構及範圍--單軌制  

 

◆公會審查範圍以外之建築物。 

◆委託協助審查範圍: 

(1)非屬風景特定區 
(2)非屬重要濕地 
(3)非位於山坡地 
(4)非開發許可與用地變更 
(5)非供公眾使用 
(6)非屬消防設備會審 
(7)非擅自建造補辦執照 

 建物類型:(1)農舍、(2)住宅、(3)辦
公室、(4)店舖診所、(5)學校增設雜
項工作物(如昇降設備、圍牆)等 

建
築
執
照
申
請 

建築師公會 

建  設  處 

•於規定時間審查完竣 
•申請人需另繳審查費 

◆委託審查範圍: 
非都市土地、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及非縣府指定區域之三層以下建築物 
 
 

 

鄉鎮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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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業流程--協審部分 



8 

五、作業流程--抽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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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契約要項(契約-1) 

 
委託協審範圍:(契約第一點) 

非屬風景特定區、非屬重要濕地、非位於山坡地、非開發許可與用
地變更、非供公眾使用、非屬消防設備會審及非擅自建造補辦執照
等之下列類似用途建築物： 

1.農舍--須符合下列要項之一： 
89.1.28前取得農地且權利未變更者及 
89.1.28後符合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者  

2.住宅(H2類) 
3.辦公室(G2類) 
4.店舖診所(G3類) 
5.學校增設昇降設備等類似用途建築物 

屬公會協審之案件如向縣政府申請，請敘明公益性、必要性等原因。 
屬開發許可之範圍：(1)員山鄉阿蘭城段、(2)冬山鄉(順安)都市計畫

區、(3)冬山鄉福丸段、(4)三星鄉(大隱)家福段，皆不在委託協審範
圍。 

協審人員資格：本會會員並經教育訓練合格及簽署保密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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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契約要項(契約-2)  

 
 受託協審，係行使公權力，應依法執行、嚴守秘密、公正謹慎、不得

偏頗循私。(契約第九點) 

 
協審人員有下列情形者，應自行迴避：(契約第十點) 

(一)為申請案件之起造人、設計人及建築基地所有權人。 

(二)申請案件起造人、設計人或建築基地所有權人為協審人員之配
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或同財共居之親屬。 

(三)申請案件起造人、設計人或建築基地所有權人與協審人員任職
同一事務所、營利事業或於三年內曾有僱傭關係者。 

(四)其他足使申請人認為有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虞，經申請人以書
面敘明理由，向乙方提出，經乙方作成迴避決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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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契約要項(契約-3)  

 
 甲方(縣府)應派人至現場督導，如發現協審人員審查不實，除依相關

法令辦理外，應通知乙方處理，乙方(公會)接獲通知應暫停該協審人
員協審作業，並查明將處理情形通知甲方。(契約第十一點) 

 
應依法負損害賠償責任：(契約第十二點) 

(一)故意或重大過失之審查錯誤，致起造人受有財產損害者。 

(二)以詐欺、脅迫、賄賂方法、接受請託、關說或不正利益情形者。
(三)違反都市計畫、建築法、宜蘭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及相關法令者
。 

協審人員應依建築法及相關法令，針對行政項目(內政部頒布之最新
版本規定項目審查表)進行實質審查。(契約第十五點) 

有疏漏需更正者，由甲方(縣府)受理審核辦理並副知乙方(公會)。(契

約第二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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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協審執行方式(方式-1) 

 
一.宜蘭縣建築師公會受宜蘭縣政府委託協助審查建築執照，依據宜蘭

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四十四條第三項規定，訂定本作業要點。(第

一點) 

二.公會協審所需之建築管理資訊系統、都市計畫地理資訊系統及都市
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等相關資料由縣府提供，公會應依據縣
府提供之資料辦理審查。 (第二點) 

三.公會於協審時如有法令適用疑義得請縣府解釋。涉及法令適用爭議
時，得先由當日協審人員討論，若未能形成共識則提公會協審法令
小組解釋，仍有疑義時提請縣府與公會法規委員會組成之協審法令
爭議處理小組審議。 (第三點) 

四.申請人應檢具申請文件向公會申請掛號文件審查。公會應於規定時
間審查完成，掛號文件審查合格者經公會蓋審訖章等同於已向縣府
掛號之效力；未合格者不予掛號。(第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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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協審執行方式(方式-2)  

 
五. 掛號審查合格者，申請人應向公會繳交協審費，由公會協審人員於

掛號後就規定事項查核及審查完成，審查時公會得通知設計建築師
或其事務所從業人員出席配合說明。涉及平行分會之案件另由公會
轉送縣府辦理。(第五點) 

六. 審查合格之有紙化案件應由申請人製作副本一份，綠建築案件製作
二份，公會應於審查完成之次日函送審查合格文件至縣府簽辦用印
發照。審查未合格之申請案件，應將不合格事項詳為列舉，一次通
知申請人限期補正申請復審。復審之協審人員應與第一次同組之協
審人員相同。 (第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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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協審執行方式(方式-3)  

 
七. 協審案件公會應於完成掛號審查合格後逐案公告於縣府網站，後續

行政審查及通知補正情形亦應公告於縣府網站迄該申請案結案。申
請人未於期限內完成補正或復審仍未合格者，由公會依建築法令駁
回。(第七點) 

八. 協審案件由公會置協助辦理建管資訊系統資訊登錄、申請書圖數值
檔案收存及空地套繪、執照列印、校對等作業。(第八點) 

九. 經審查合格之申請案件，依「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及
簽證項目抽查作業要點」及「宜蘭縣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案件
抽查處理原則」辦理。(第九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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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協助審查收費標準 

 
 

註：收費採分段累計，案件補正複審自第三次起每次收取2,000元審查費。 

執照種類 收費標準 

建造執照 
雜項執照 

工程造價300萬元以下部分 12,000元 

工程造價超過300萬元~1500萬元以下部分 萬分之六 

工程造價超過1500萬元~6000萬元以下部分 萬分之五 

工程造價超過6000萬以上部分 萬分之四 

收費上限 6萬元 

變更設計 

工程造價不變、減少或增加之工程造價在300萬元
以下部分 

6,000元 

增加之工程造價超過300萬元~1500萬元以下部分 萬分之五 

增加之工程造價超過1500萬元~6000萬元以下部分 萬分之四 

增加之工程造價超過6000萬以上部分 萬分之三 

收費上限 4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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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業務執行與人員編組 

 
 一.掛號時間：上班日上午8:30~11:30，下午1:30~4:30 

二.規定項目審查時間：每週三、五，上午9:00~17:00 

(一)初審(新掛案件):由當日輪值審查人員辦理審查 

(二)複審(補正案件):由原案初審人員之其中一人擔任覆核。 

一.抽查：案件回歸縣府於每週二，上午9:30集中辦理。 

二.協審人數與編組：每週審查2日，初審案每日2小組(2人/組)
，每週約需8人，估計每4~5週分派一次；複審案件視補正情
形分派。 

三.審查地點：公會會議室。 

四.發照地點：縣府建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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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作業時間表 

 
 

星期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上
午 

8:30~11:30 
建築執照
掛號 

建築執照
掛號 

建築執照
掛號 

建築執照
掛號 

建築執照
掛號 

9:00~17:00 縣府抽查 
(9:30起) 

委託協審 委託協審 

下
午 

1:30~4:30 
建築執照
掛號 

建築執照
掛號 

建築執照
掛號 

建築執照
掛號 

建築執照
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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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相關規範與書表 

 
 ■合約規範與書表： 
•「宜蘭縣政府委託宜蘭縣建築師公會協助審查建築執照申請案件契約書」 
•「宜蘭縣建築師公會協助審查建築執照作業執行方式」 
•協助審查收費標準表 
•掛號審查表(A1-1) 
•規定項目審查表(A13-2) 
■公會協審作業相關規範與書表：(公會網站下載) 

• (建築)簽證案件抽查檢查表(ABC表) 
• (結構)簽證案件抽查檢查表 
• 地基調查報告 
• 建築基地現況彩色照片 
• 工程進度表 
• 建築物挑空夾層設計切結書 
• 建築物無產權登記者同意拆除切結書 
• 建築物部分拆除安全鑑定書 

精進之建築管理-「效率」「便民」「專業」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查核項目
（1～17項）檢討說明書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查核項目
（18～27項）檢討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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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協審與無紙化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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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協審與無紙化作業-(A1-1)掛號審查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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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協審與無紙化作業-(A1-1)掛號審查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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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協審與無紙化作業-(A1-1)掛號審查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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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協審與無紙化作業-(A13-2)規定項目審查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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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協審與無紙化作業-(A13-2)規定項目審查表-2 

 
 



25 

十二、協審與無紙化作業-(A13-2)規定項目審查表-3 

 
 



26 

十二、協審與無紙化作業-文件排序表(縣府與公所案件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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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協審與無紙化作業-文件排序表(縣府與公所案件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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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協審與無紙化作業-(1~17項)檢討說明書重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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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協審與無紙化作業-(1~17項)檢討說明書重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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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協審與無紙化作業-(1~17項)檢討說明書重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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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協審與無紙化作業-(1~17項)檢討說明書重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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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協審與無紙化作業-(18~27項)檢討說明書重點)-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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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協審與無紙化作業-(18~27項)檢討說明書重點)-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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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協審與無紙化作業-(18~27項)檢討說明書重點)-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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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協審與無紙化作業-(18~27項)檢討說明書重點)-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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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建造執照、雜項執照及補發使用執照備註事項(縣府提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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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建造執照、雜項執照及補發使用執照備註事項(縣府提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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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建造執照、雜項執照及補發使用執照備註事項(縣府提供)-3 



39 

參考資料-建造執照、雜項執照及補發使用執照備註事項(縣府提供)-4 



40 

參考資料-建造執照、雜項執照及補發使用執照備註事項(縣府提供)-5 



41 

參考資料-建造執照、雜項執照及補發使用執照備註事項(縣府提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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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建造執照、雜項執照及補發使用執照備註事項(縣府提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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